
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租金扶持

申请指南

一、申请内容

龙岗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在孵企业 2024 年度租金扶

持。

二、政策依据

《龙岗区科技创新局 龙岗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

龙岗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深龙科规

〔2022〕2 号）及《龙岗区科技创新局关于印发<深圳市龙

岗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发展实施细则>的通知》（深

龙科规〔2024〕1 号）。

三、资助条件

1.在孵企业须为入驻 2022 年之后认定的龙岗区区级孵

化器的企业，在孵化器范围内注册登记、纳税，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且仍在孵化场所范围内政策经营。

2.入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在孵企业需满足以下入

驻条件：

（1）主要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服务，

应满足科技企业相关要求；

（2）企业注册地和主要研发、办公场所须在本孵化器

场地内；

（3）孵化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48 个月，技术领域为生物

医药、集成电路设计、现代农业的企业，孵化时限不超过 60

个月。



3.申请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

4.申请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包含 5 类：

发明、集成电路布图、实用新型、软著、外观）

5.租金费用为入驻孵化器后发生。

四、扶持标准

对入驻龙岗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在孵企业，按每平方米

25 元/月对 2024 年实际发生租金予以补贴，同一企业同一年

度累计扶持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且不超过年度租金总额的

50%。

五、申报程序

申请单位网上申报――龙岗区科技创新局对申请材料

进行初审――申请单位线下提交资料――龙岗区科技创新

局组织审核――社会公示――确定资助名单——对符合条

件的申请企业拨付资金。

六、申请材料

1.申报书（通过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生成并打印）；

2.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

3.申请企业 2024 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税务部门系统

打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申请企业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有税务

局公章）或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验原件）；

5.企业与区级孵化器签订的租赁协议复印件（验原件）；

6.知识产权相关证书复印件（验原件）；

7.2024 年度支付孵化器场地使用租金的发票及其它支

付证明材料复印件（验原件）；



8.《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租金扶持项目审核推荐表》；

上述材料用 A4 纸正反面打印，附有目录及页码，按顺

序合并胶装成册，加盖骑缝公章。书脊处印企业名称，提交

一式一份。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原件。

七、受理机关

1.受理机关：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

2.受理时间：

网络材料受理期：2025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18:00

截止）。

书面材料受理期：2025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18:00

截止）。

3.书面材料受理窗口：

1.深圳市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深圳市龙岗区

龙翔大道 8033-1 号，世贸百货斜对面）

2.深圳市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各园区分中心。

4.咨询电话：

1.联系人：黄女士 28909477

2.咨询业务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八、其他说明

1.受专项资金年度总额控制，可能对扶持项目数量、资

金比例、扶持上限进行调整。

2.申报单位需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有效性，如发现材料

中存在弄虚作假，取消本年度的租金扶持。



3.孵化器需对企业的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出具孵化

器单位意见，如发现孵化器配合企业提供虚假资料等行为，

3 年内不受理该孵化器的租金补贴。

4.申请企业拥有相关知识产权指申请企业至少拥有 1项

已授权或已受理的发明专利，或至少拥有已获得的集成电路

布图、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其中 1 项。

知识产权的专利权人应为在孵企业，且在有效期内。

5.无法提供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可提供 2024 年

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6.本申请指南由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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